
随 着
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

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订立
遗嘱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

遗嘱在继承权纠纷案件中出现的频率也越
来越高。

打印遗嘱须有手写签名及日期
【案情回顾】高某与王某系夫妻，双方共同生育
两子，后协议离婚。2011年，高某与吴某登记
结婚，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高某于2021年7
月死亡，吴某和高某两子因遗产继承发生纠
纷，因此起诉至法院。吴某向法院提交打印遗
嘱，载明立遗嘱人高某去世后，属于高某的全
部财产权益由妻子吴某继承。该遗嘱中“立遗
嘱人”处有高某的签字及捺印，“代书人”处有
张某的签字，“见证人”处有张某、严某的签字，
立遗嘱人、代书人和见证人均未注明年、月、
日，遗嘱上载明的“立遗嘱时间”也是打印字
体。
【法官释法】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吴某提交的遗
嘱内容来看，遗嘱中除了立遗嘱人、见证人、代
书人的签名外，其余部分均为打印字体，涉案
遗嘱定性为打印遗嘱。但该涉案遗嘱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打印遗嘱形式要件，属无效遗嘱。

法官提示，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
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
每一页签名，并手签年、月、日。由于打印遗嘱

的字
体是电脑字库中保存的字体，不同于传
统的手写体，不能使用传统的笔迹鉴定方式来
确定遗嘱内容是否为立遗嘱人所写，为保证打
印遗嘱的内容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不至
于被他人伪造、篡改，所以民法典对打印遗嘱
作出详细规定，并明确了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
要求。

录音录像遗嘱须一镜到底不可剪辑
【案情回顾】刘某与王某系夫妻，两人育有5名
子女，并有一套房产。两人去世后，5名子女

因对房产等遗产分割存有争议诉至法院。
庭审中，刘五（化名，即被继承人刘某第五

子）提交视频欲证明全家人曾一致同意王某由
其赡养，二老的房产由其单独继承。其他子女
称，当时同意房子归刘五的前提是由其赡养王
某，但刘五并未照顾过王某，所以不同意按照
上述方式进行分割。法院认为，刘五提交的视
频并无见证人在场，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
式要件。法院结合案件情况，最终判决涉案房
产由刘五继承，刘五支付每名兄弟姐妹房产总

价五
分之一的折价款。
【法官释法】法官表示，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
嘱，应当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
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的见证人
必须具备相应的见证能力，并且与遗嘱继承
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制作录音录像遗嘱
时，立遗嘱人应清晰说出自己的姓名，详细叙
述遗产分配意愿及其他相关事项，还需说明制

作录音录像遗嘱的具体地址和日期、时间。立
遗嘱人、见证人的影像不能模糊，录音录像要
保持全程录制、一镜到底，避免分成几段拍摄，
也不要进行剪辑和拼接。

应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法定
继承人保留遗产份额
【案情回顾】杨某与唐某婚后育有二子，夏某是
杨某的母亲，杨某父亲已先于其去世。2019
年9月，杨某自书遗嘱一份，遗嘱上有杨某和
两位见证人的签字，内容为杨某名下的房产、

汽
车、存款、现金由唐某继承。杨某去世
时，夏某已82岁，杨某大儿子20岁、小儿子尚
未成年。因未就杨某名下房屋分割份额达成
一致，唐某和杨某的两个儿子将夏某诉至法
院。
【法官释法】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应当给年迈
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其生活的母亲夏某及未成
年的小儿子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故不能完全
按照杨某所留遗嘱分割遗产，应当在为夏某、
小儿子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后，剩余部分按照
遗嘱确定的分配方式处理。最终，法院判决唐
某在继承房屋后，向夏某和未成年的小儿子支
付折价款。

法官提示，根据民法典规定，遗嘱应当为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
必要的遗产份额。“必留份”制度适用对象是立
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限定为第一、第二顺位
继承人，且继承人需同时具备“缺乏劳动能力”
和“没有生活来源”两个条件。如果遗嘱没有
为上述条件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
么在处理遗产时，法院将直接从遗产总额中扣
减一定份额交予这类继承人，剩余部分才可按
照遗嘱分配。

如何订立遗嘱才有效

【案情回顾】
李先生是位网

店店主，日常在网络平
台上售卖农副产品，寄快递

是他的日常。2022 年 4 月，李先
生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某快

递公司客服，说李先生所寄的货物属于违
禁品，并准确报出了李先生的姓名、电话及身份

证等信息。挂下电话后，李先生心生疑惑，自己寄
递的包裹内装的都是农副产品，此前也从未发生
过快递被拦截的情况。

接下来的几个月，李先生陆续接到了各种电信
诈骗骚扰电话，对方都报出了他的个人信息。随
着接到的陌生来电越来越多，李先生感到不妙：自
己的个人信息很可能已经大范围泄露，于是，李先
生向警方报案。
【法官释法】

当地警方随即开展侦查，锁定了身在外地的嫌

疑人吴某，经讯问，吴某交代了犯罪事实。原来，吴
某与杨某、王某合作，由杨某、王某在快递公司中转
站拍摄快递面单，以每张2.5元至3元不等的价格
卖给吴某，吴某再转卖给其他需要个人信息的买
家，形成了一条买卖快递信息的产业链。

法官提醒，如今快递成为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在住宅周围的快递站，收发快递的人群
络绎不绝，日常流转的快递面单数量更是惊人。快
递面单上记录了用户的姓名、住址、手机号及商品
信息等隐私信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拍摄收集，
很可能流入不法分子的手中。

这类犯罪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极易引
发电信网络诈骗等衍生犯罪，带来财产损害风险，
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建议物流公司加强对快递
站点的管理，也可采用技术手段在快递面单上隐藏
客户信息，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大家要提高警惕，丢弃快递包装时留意清除个
人信息，接到陌生电话、短信时不轻信，通过官方渠
道进行核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丢弃快递包装时

防范个人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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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金某与钱某为同村村民，今

年 9 月，金某等 5 人约好一同前
往钱某家中聚会，钱某贴心提供
了接送服务。事发当天，金某等
人自行爬上钱某三轮电动车后
车厢，坐在车厢侧栏板上。钱某
见金某等人已全部上车，在未告
知金某等人的情况下，启动了三
轮车，金某因未扶稳坐好，栽倒
在地，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多
天。

双方因医疗费承担问题发
生纠纷，金某遂将钱某诉至法
院，要求其支付花费的医疗费。
最终，钱某向金某支付了医疗费
2万余元。
【法官释法】

为了出行载物方便，很多人
选择购买货运三轮车，但是货运
三轮车后车厢是为运输货物设
计的，内部并没有搭载座椅、安

全带等一系列装置，不具备
载人的功能。在现实生

活中，三轮车搭乘现象较为
常见，“好意搭乘”的驾驶者属
于善意无偿运载他人，一旦运载
过程中发生意外，所要承担的不
是违约责任，而是侵权责任，并
不因无偿而免责，如其疏于保护
义 务 ，造 成 搭 乘 者 人 身 损 害
的，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
任。

“好意同乘”“好意搭乘”“带
一脚”等属于具有利他性质的行
为，对于维持人际关系和谐，形

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倡导绿
色出行，都具有积极意义，值得
社会倡导。但法官在此提醒，大
家在助人为乐的过程中，也应尽
到谨慎注意义务，遵守交通规
则，增强安全意识，莫让好意变
悲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禁止货
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
要附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
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

无偿载人发生事故
车主担责吗

问：7岁的小邰
在父母的陪护下去公园游
玩。父母从公园处给小邰购买了游
玩项目门票。小邰在玩攀岩环形滑
梯时，未滑到底部直接从中途翻越
而下摔倒在地，导致肱骨踝上骨
折。双方因赔偿责任承担产生争
议，小邰父母将公园起诉到法院。
请问，这种情况公园和父母谁的责
任更大？

答：小邰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玩耍过程中进行危险行为
导致自身受伤，监护人未能尽到相
应的管护、照看义务，应对小邰所受
伤害承担主要的责任；公园在有偿
经营游乐项目时虽张贴安全须知，
但未配备巡视管理人员，未尽到必
要的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公园应
对小邰的受伤承担相应责任。法院
综合案情和证据，认定公园对小邰
所受损害承担30%的责任，小邰自行
承担70%的责任。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经营场
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安全保障
义务。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过程中，应当
明确知悉活动安全保障义务范围、权限。

同时，活动参与者应对自身安全负有主要责
任，在进行极限挑战等活动前对项目的危险性进
行合理评估，不做危险行为、危险动作，不将自身
安全置于危险境地。

作为家长，应对孩子尽到监管责任，在孩子玩
耍时做好陪伴和防护，对孩子参与活动的
游戏规则、安全意识进行必要的
教育提示，及时劝导制止
孩 子 的 危 险 行
为。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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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每到秋收季节，不少居住在公路周边的
农民为图方便，早已在公路两侧开始“圈路
运动”——把公路当成自家晒场，任意在公
路上打晒粮食，岂不知这样做将带来诸多
的危害。

危害一：影响交通秩序
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有人把扫帚、扬锨和

铁杈随意放在路上，有人甚至用石头、木棍和
树墩圈占地盘，妨碍车辆的正常行驶，破坏了
正常的交通秩序，容易形成交通堵塞，同时也
为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

危害二：影响驾驶员视线
在公路上晾晒的大量粮

食，在阳光照射下容
易 反 光 ，脱

粒、扬

场时飞扬的糠絮，有时落在挡风玻璃上，甚至
刮入驾驶员的眼中，令驾驶员防不胜防，给行
车安全带来很大影响。

危害三：伤亡事故增多
公路上打场晒粮，势必造成全家大小齐

上“阵”，抢打抢晒，人在路中奔忙，车辆在路
中奔跑，稍有不慎，躲避不及，瞬间就会发生
交通事故。秋粮在公路上晾晒多天，农民聚
在一起聊天，有的为了看护粮食，还要在公路
上睡觉，晚上车辆会车时灯光照射视线不好，
车辆压在粮食上制动性能差，易打滑甩尾，容
易发生伤亡事故，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每年这个时候，各地都有因在公路上打场晒
粮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报道。

危害四：污染粮食
有关专家对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污染粮食

的危害性进行过分析，指出沥青含有较强的

致癌物质，渗入到粮食中去，对人
的身体有直接危害。同时，晒在公
路上的粮食还受到来自汽车尾气
的污染，汽车尾气中也有多种有
害物质，食用在公路上晒打的粮
食后，会给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
害。

危害五：易引发纠纷
占用公路打场晒粮，路段有

限，部分群众采取提前在公路上用颜料涂字、
投放障碍物等方式抢占地盘打场晒粮，很容
易引发冲突，形成积怨，甚至引发打架斗殴等
违法犯罪案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严
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晾晒
物品、堆放杂物、碾压秸秆。在公路上打

场晒粮，阻碍了车辆的正常行驶，
如果查证相关事故确由铺在
道路上的秸秆引起，遭
受损失的司机可向
秸 秆 所 属 的
农 户 索
赔。

公路晒粮危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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